	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徵才公告 

	職　　稱
	臨時人員

	名　　額
	正取1名、備取2名

	性　　別
	不拘

	工作地點
	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	上網期間
	114.12.26至115.1.9

	資格條件
	1、 大學以上且醫事人員相關科系、醫務管理、財務管理、公共衛生、醫學工程等相關管理系所畢業【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】。
2、 具公共衛生師證照者尤佳（請檢附相關證明）。
3、 不得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所規定之情事。

	工作項目
	(1) 辦理醫事機構暨醫事人員管理業務
(2) 醫療及醫事人員法規查辦
(3)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

(四)其他臨時交辦事項

(五)需具備計畫書撰寫、統計分析等能力，精通office 軟體（word、excel、power point）、具高度熱忱與溝通協調能力。

(六)需要時需輪值班及外勤查案。

	甄選方式
	一、口試(100%)。

二、符合本次徵才資格者之甄選時間、地點另通知；甄選當日應試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報到。

	薪   資
	新台幣38,948元/月(含勞健保)。

	報名方式
	一、請檢附履歷表(需含最高學歷證件、相關證照及工作經驗證明等相關資料)，依序由上至下排列夾妥，置入信封，並註明應徵職務、聯絡電話及地址。(請影印3份)
二、請於115年1月9日(五)下午5時前親送或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)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醫政事務科林小姐收【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-1號，請於信封上註明「應徵醫政事務科醫政管理契約人員」】 

	備     註
	一、報名參加甄選未獲錄取者，不另行通知亦不退還報名資料。

二、證件不齊者及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，如有偽造則取消資格並依法究辦。
三、本次甄選由本局成立甄選小組辦理相關甄選事宜，應試者之甄選分數未達75分不予錄取。
四、錄取者請於公告錄取後1個月內報到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
	聯絡方式
	聯絡電話：07-7134000分機6128 聯絡人：林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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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業務理想與創意描述

填表人簽章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
附註：１、請依簡章說明備齊各項證件影本，如：相關專業證書或訓練證明…等，並依序裝

          訂於報名表背面。

２、本表各欄資料請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，以免書寫不明致影響審查作業。

３、本表格如有填寫不實，經發現則取消錄用資格。


